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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為上市公司提供的服務及資源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轄下的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中心）致力推動商業道德和專業操守，以維持香港

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中心為香港企業提供免費、全

面及切合公司需要的企業誠信管理顧問服務，包括為

各級員工安排誠信培訓、制定企業防貪政策及建議系

統監控措施等，以協助公司建立誠信文化及預防貪污

舞弊。　

此外，中心亦為上市公司提供實務指引及防貪資源，

協助公司董事實踐誠信管治，以符合香港上市規則對

企業管治的要求。

有關服務的詳情，請瀏覽「上市公司商業道德推廣計

劃」專題網站 www.hkbedc.icac.hk/lc/tc

誠信管治  維護企業長遠利益

誠信營商是企業成功之道，亦是確保業務持續增長，

維護股東利益的重要關鍵。公司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

必須履行以下的責任，為公司的誠信管治把關：

‧ 認識香港的防貪法例及相關法規

‧推行良好企業管治，建立誠信文化

‧訂立紀律守則，制定有效防貪機制

‧對貪污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在香港遇到貪污賄賂，應盡快向廉政公署舉報

   (24 小時舉報熱線 25 266 366 )

香港廉政公署及其轄下的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樂意

與您攜手實踐誠信管治，協力維持香港廉潔的營商環

境和金融市場的競爭優勢。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

Hong Kong Business Ethics Development Centre

網址：www.hkbedc.icac.hk

電話： (852) 2587 9812

電郵： hkbedc@crd.icac.org.hk

Please contact the Centre if you need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pamphlet.

來港上市
   防貪須知

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社區關係處



誠信營商  為來港上市作好準備

香港作為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最活躍的股票市

場之一，吸引了不少來自本地、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

的企業來港上市集資。香港的優勢不僅來自高效的融

資效率，更擁有良好的法治及廉潔的營商環境，其良

好的企業管治水平和完善的監管制度，有助企業提昇

競爭優勢，邁向國際市場。

香港監管機構近年加強對上市公司在企業管治方面的

規管，而公眾對上市公司的誠信管理要求亦日益提高。

擬來港上市的企業必須秉持誠信營商，了解及遵守本

地的相關法規，並推行良好的企業管治，才能促進企

業的長遠發展。

來港上市防貪須知

為協助公司董事及管理層了解香港的反貪法例及相關

法規，廉政公署特別製作了片長約３０分鐘的培訓教

材「來港上市防貪須知」。教材透過模擬個案，帶出

公司在籌備上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貪污風險與誠信挑

戰，讓管理層提高警惕及早防範，為公司日後上市奠

下良好企業管治的基礎。 

請登入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網站，觀看「來港上市

防貪須知」培訓教材。 (www.hkbedc.icac.hk/lc/tc)

守法營商  了解香港防貪法例

《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主要針對私營機構的貪

污賄賂行為，旨在確保公平競爭，維護市場廉

潔。

受賄罪－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九 ( 一 ) 條，

任何代理人未獲其主事人許可，索取或收受與主

事人業務有關的利益，即屬違法。條例的重點載

列如下：

‧  任何代理人（包括董事及僱員）

‧  未獲其主事人（例如僱主、公司、董事會）

許可或無合理辯解

‧  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 *

‧  以影響其作出或不作出與其主事人的業務有

關的行為

‧  即屬違法

* 利益指任何金錢、饋贈、佣金、貸款、職位、服務、優
待等，但不包括款待。款待泛指供應在即場享用的食物
或飲品，以及同時提供的其他款待。

行賄罪－《防止賄賂條例》第九 ( 二 ) 條亦訂明，

任何人士未得對方（代理人）的主事人許可，向

該代理人提供利益，以誘使或酬謝對方作出或不

作出與其主事人的業務有關的行為，同屬違法。

跨境賄賂行為 －只要賄賂過程的任何部份在香

港發生，廉政公署便可根據《防止賄賂條例》跟

進調查。

利用虛假文件欺騙主事人－根據《防止賄賂條

例》第九 ( 三 ) 條訂明，任何代理人意圖欺騙其

主事人，使用虛假、錯漏不全的收據／帳目／其

他文件誤導主事人，亦屬違法。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的最高刑罰是罰

款港幣五十萬元及監禁七年。　

請 登 入「 電 子 版 香 港 法 例 」https://www.

elegislation.gov.hk/hk/cap201 參閱法例原文。 

認清風險  慎防誤墮法網　 

香港廉政公署負責執行《防止賄賂條例》( 香港

法例第 201 章 )，以打擊私營和公營機構的貪污

罪行。

廉政公署過往處理與私營企業有關的貪污個案

中，揭示公司董事、管理層或相關專業人士在籌

備企業上市時可能遇到不同的貪污、詐騙或舞弊

風險，當中包括：

‧ 偽造交易及誇大盈利，令公司符合上市要求

‧ 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詐騙銀行貸款

‧ 為求協助加快完成上市申請，未有切實執行

上市前盡職調查

‧ 使用虛假會計紀錄或文件欺騙公司

‧ 挪用公司資金，謀取私利等

上述行為若涉及行賄、受賄，或公司代理人蓄意

使用虛假文件欺騙及誤導其僱主，均會違反《防

止賄賂條例》。有關行為也可能會觸犯其他香港

法例，如《證券及期貨條例》、串謀詐騙等相關

罪行。


